
—1—

LSSD17—2023—002

嵊泗县交通运输局文件
嵊交〔2023〕52号

嵊泗县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

《嵊泗县巡游出租汽车运力投放规则》的通知

县内各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，局（交通运输执法队）各职能科室：

根据《中共嵊泗县委嵊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关于深

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嵊党政办发〔2017〕10

号）精神，结合当前出租汽车行业实际，我局重新研究制定了《嵊

泗县巡游出租汽车运力投放规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嵊泗县交通运输局

2023年 12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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嵊泗县巡游出租汽车运力投放规则

为继续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，进一步提升巡游出租汽车（以

下简称巡游车）经营服务水平，保障乘客、驾驶员和巡游车经营者

的合法权益，促进我县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巡游出租汽

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》《嵊泗县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

革的实施意见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有关政策规定，结合本县实

际，制定本规则。

一、车型选定流程。

巡游车车型选择坚持低碳、绿色，优先使用新能源汽车；坚持

与文明城市创建、美丽海岛建设以及旅游品牌打造相符。采用政府

推荐，并充分听取出租汽车行业协会、巡游车经营者代表和社会各

界意见的基础上，经综合考量确定巡游车车型的办法。

县出租汽车管理部门应当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进程、人们个性化

出行需求，及时向社会发布不同时期、不同区域的巡游车待选车型，

并按上述流程确定巡游车车型。

二、设施设备和标志标识要求。

巡游车应当按规定安装计程计价设备，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

星定位装置、应急报警装置，前排座位备有安全带，适当位置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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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的 2公斤以上干粉灭口器，按照要求喷涂车身颜色和标识，设

置有中英文“出租汽车”字样的顶灯和能显示空车、暂停等营运状

态的标志，按照规定在车辆显示位置标明运价标准、乘客须知、禁

烟标志、“请系好安全带”提示语、经营者名称和服务监督电话等。

本县巡游车技术标准、标志标识、车容车貌等具体要求，另行

制定。

三、经营权使用期限规定。

根据《嵊泗县人民政府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，

本县巡游车经营权按照不同区域、不同车型实行 5年和 6年两种期

限。经研究，从本轮起，新能源巡游车经营权期限统一为 6年，传

统燃油巡游车经营权期限统一为 5年，不再区分本岛和外岛。现有

的巡游车经营权到期后，在重新配置时予以调整，到期之前原经营

期限不变。

四、准入和退出制度。

（一）新增巡游车经营权通过服务质量招投标的形式投放。

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运营方案、服务质量承诺、车辆设备和安全

保障措施等因素，择优配置巡游车车辆经营权，向中标人发放车辆

经营权证明，并与中标人签订经营协议。

新增巡游车经营权原则上优先赋予具有一定规模、经营服务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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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管理以及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相对较好的出租汽车企业。新增巡

游车车型应当为新能源推荐车型。

（二）到期巡游车经营权通过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配置。

县出租汽车管理部门应当对巡游车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在一个

经营周期内的经营服务质量情况进行信誉考核，信誉考核应当包括

经营期内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、违法违规行为、服务质量等情况。

考核合格或符合考核要求并给予经营权配置的，应当发放经营权证

明，并与其签订经营协议。

（三）经营协议应当包括巡游车经营权数量、使用方式、期限，

经营服务标准，经营权的变更、终止和延续等，履约担保，违约责

任，争议解决方式，双方认为应当约定的其他事项等。

（四）巡游车经营权届满或在经营过程中出现重大服务质量问

题、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、严重违法经营行为、服务质量信誉考

核未达到规定要求等情形的，收回经营权。

（五）新增巡游车经营权不得擅自转让。经营权届满之前因经

营者原因而中止经营的，收回经营权。

服务质量招投标、服务质量信誉考核、经营协议（合同）等配

套办法，另行制定。

五、其它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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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为增强巡游车企业搞风险能力，引导企业规模化、集约

化经营，本县范围内组建巡游车公司需达到 10辆以上车辆。

（二）为降低巡游车驾驶员经营成本，杜绝层层转包现象发生，

禁止一人承包多辆巡游车，禁止无巡游车从业资格证的人员承包巡

游车。

六、本规定自 2024年 1月 25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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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交警大队。

嵊泗县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3年 12月 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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